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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大陸地區姐妹校交換生/自費生來校注意事項 

 

校址：臺灣 3001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電話：+886-3-5712121 轉 50658 

網頁：https://www.nycu.edu.tw/  

一、 依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與大陸大學交換生合約書「交換生計畫」方案說明如下；惠請轉知貴校相關院系所

參照辦理。 

1. 名額：2026年秋季班 請分佈於不同學院之學生，名額請詳致貴校通知函。 

2. 本科生及研究生均可申請來本校交換。 

3. 由於無學業成績作為評斷標準，請勿推薦大學部(本科生)一年級生或研究所一年級生。 

二、 選拔條件： 

1. 請依據學生學業成績、操行及綜合表現。 

2. 請以公平、公開及公正方式選拔。 

三、 雙方學校均有權拒絕錄取對方學校推薦之學生。 

四、 學生管理 

1. 需確實遵守專業活動計畫書及行程表核定行程及期限辦理，避免本校及受邀請人受罰情事。 

2. 本校學生宿舍數量有限，請依通知各校港澳臺辦公室邀請函，推薦男女生名額。 

3. 未能取得本校宿舍交換生，請於來校前自行完成校外租屋手續，並提供租屋訊息(住址)。 

4. 受推派之交換學生，必須遵守臺灣地區之法律、社會風俗民情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校規及管理。 

5. 交換結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會將交換生成績證明寄送貴校推薦單位。 

6. 依合約書，交換學生在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換期滿必須立即返回大陸，不得延期。 

7. 錄取之交換生，不須繳交學雜費，但需自行負擔以下費用：本校之住宿費、入境許可證、團體保險、

新生體檢、校內設備使用費、機票及機場離校交通費及個人消費；自費生需另負擔學雜費及學分費。

請隨時注意本校電子信通知，協助依期回覆相關交換研修事宜。 

8. 交換期間不得打工，不得領取任何獎助學金，並請注意個人安全。 

9. 開學一週內統一購買臺灣地區之醫療（含門診及住院）及意外保險。 

10. 在本校交換應保留原推薦學校學籍，不得在休學期間交換。 

11. 交換結束離臺前，必須完成離校程序書面申請手續及繳交心得總結。 

12. 同學選課請注意，本校有多個校區，陽明校區位於台北市北投區，交大校區位於新竹市東區。另，客

家學院及管理學院運輸與物流管理所及經營管理研究所課程，分別在新竹縣竹北市及台北校區上課，

請先考量交通往返及時間花費。 

13. 若因故提前返鄉，無法按照行程完成交換事宜，本校僅依實際課業狀況，提供成績單，恕不發放交換

證明。 

14. 若因故需提前返鄉，必須先徵得貴校港澳台辦公室老師同意，恕不接受任意理由辦理行程變更及提前

返回大陸之作業。 

五、 費用 

1. 自費交換生需自行負擔學雜費及學分費。 

本校學雜費標準如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學雜費收費標準 

學費需以現金繳交，請預備足夠現金，並於期限內繳交學費。 

2. 到校時，暫請先預備新臺幣約 20,000 元，以支付寢具、日用品、(新生訓練)代收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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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校內購物以新臺幣現金為限。 

4. 住宿費： 

(1) 陽明校區：學生宿舍每學期約新臺幣 1萬至 1 萬 5千元，校外租屋每月約新臺幣 6000~10000

元。宿舍申請將由本校依該學期住宿狀況進行安排，恕無法指定宿舍。 

(2) 交大校區：學生宿舍每學期約新臺幣 1萬至 2 萬 5千元，校外租屋每月約新臺幣 6000~10000

元。宿舍申請將由本校依該學期住宿狀況進行安排，恕無法指定宿舍。 

六、 臺灣地區之消費(以新臺幣計算；僅供參考) 

     書籍費：6000元~~9000 元/學期、膳食費：4000 元~~6000元/月、雜費：1000元~~3000元/月 

七、選課資訊 

 大學部交換學生二年級每學期應至少選修本校 15學分之課程； 

 大學部交換學生三，四年級每學期應至少選修本校 9學分之課程； 

 研究所交換學生應選修本校二門以上之專業課程或經指導教授書面指定之計畫。 

 凡修習課程學分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查詢欲申請系所課程、師資及相關資訊， 

 請參考以下網址： 

 課務組：https://aa.nycu.edu.tw/aa/ch/app/news/list?module=headnews&id=2502 

 課程時間表：https://timetable.nycu.edu.tw/ 

 相關法規：https://aa.nycu.edu.tw/aa/ch/app/data/list?module=nycu0014&id=2868 

八、離校前兩週內請提交心得報告至本校境外生事務組，供本校業務上改進參考。 

九、交換申請程序 

    1.申請時間：春季班-每年約 9月 30日至 10月 15 日，秋季班-約每年 3月 10 日至 3 月 30日止。 

    2.不論是否錄取，申請資料恕不退件；有需要者請先自存一份備參。 

    3.申請研究所碩士或博士交換生，必須先取得本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相關系所教授書面同意接受為導生，

遞交申請件須檢附相關證明。 

    4.申請表及相關資料一律使用 A4 紙繕打後轉成電子檔，審件資料以電子檔為主。 

十一、大陸學校聯絡單位：請洽就讀學校之「港澳臺事務辦公室」等單位，不接受學生個別申請件。 

十二、依「傳染病防治法」及「學校衛生法」之規定，凡大陸地區來臺就學學生、交換生或短期研修生，需提

供「疫苗接種或預防措施國際證書」(需註記MMR)。 

   未提供預防接種證明者，於來臺後 14日內須自費至指定醫院施打MMR疫苗注射，繳交給本組。 

   所有交換生需參加自費新生體檢，若無法參加者需至指定醫院完成丙表體檢。 

十三、本校兩校區地址如下： 

 陽明校區：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 2段  

  交大校區：新竹市東區大學路 1001 號  

 *各項資料務請正確完整填寫，缺遺漏或逾期恕不受理。                                      

 

 

本人聲明： 

我完全瞭解此項交換學生／自費生計畫，並願意遵守臺灣地區的法律以及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的規定及管理。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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